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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若還是與房東發生了法律糾紛？

我有什麼權利呢?



租賃關係的法律適用

確認租約內容

•先看看租賃契約如何約定、比對內政部的住宅租賃契約書範本

•注意約定內容是否違反法律規定

查閱與租賃相關的法律

• 民法、土地法、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(租賃專法)、消費

者保護法等等，綜合不同的法律規範來解釋

查詢相關法規命令

•法規命令是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，對多數不特定人就一般事項

所作抽象之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。例如：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

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


租賃關係的法律適用

• 因「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(下簡
稱住宅租賃事項)為法規命令之性質，具有法律之強制禁
止的效力，且其規定之內容較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
例更為詳細、具體，故當住宅租賃契約發生租賃爭議時，
可優先參考「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
之規定作為法律依據。



常見的租賃法律問題

如何確認房東為屋主？轉租可能產生之爭議？

反悔不想租，可以要求返還定金嗎？

簽訂「生活公約」的效力?

水電費之約定合理嗎？

房屋漏水誰要修?



常見的租賃法律問題
違建可以承租嗎？

房東要賣房子我就必須搬嗎?

房東可以擅自進入我的房間嗎?

租金遲繳，房東可以斷水斷電或換鎖嗎？

想換地方住，房客可以提前終止租約嗎？



如何確認房東為屋主？轉租可能產生之爭議?

• 確認房東為屋主的目的是避免「違法轉租」的情形發生

房東(出租人) 房客(承租人)



原房東(出租人)

原房客【二房東】

(承租人/出租人)

新房客

(承租人)



• 民法第 443 條：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諾，不得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。
但租賃物為房屋者，除有反對之約定外，承租人得將其一部分轉租於
他人。

• 但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§9規定(更嚴格)：

轉租人應經出租人書面同意
始得轉租其租用之住宅全部或一部
轉租人簽訂轉租契約時，應向次承租人提供前項同意轉租之書面文件，
並於轉租契約載明其與出租人之租賃標的範圍、期間及得終止租賃契
約之事由。

• 如何確認屋主身分



如何確認屋主身分?

建物登記第

二類謄本

建物所有權

狀

房東身分證









反悔不想租，可以要求返還定金嗎？

• 定金之性質是契約履行前的一種承諾，在住宅租賃契約中，
通常是在看屋後房客有意承租，房東亦願出租時，房客預
先付給房東一定數量的金額，作為雙方均會履行租約的一
種承諾。

• 民法§248 條規定：「訂約當事人之一方，由他人受有定
金時，推定其契約成立。」

• 民法§249 條規定「定金，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，適用左
列之規定：一、契約履行時，定金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一
部。二、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，致不能履
行時，定金不得請求返還。」



• 案例
高中畢業的小安經未能申請到學校宿舍，故打算
在外租屋，某日於學校附近看到一分租套房環境
尚可，與房東面談看屋後，小安未多想即將３０
００元定金交給房東，另約定數日後簽正式租約
並將物品搬入，未料，數日後小安經學校通知有
多的宿舍床位，身性節儉的小安即向房東表示欲
租學校宿舍，希望房東返還定金，但房東卻向小
安表示其依法有權沒收定金而不願返還……



• 分析

現在是因可歸責付定金當事人小安之個人因素，導
致租賃契約不能履行，所以房東依民法規定有權沒
收該３０００元之定金而不返還小安。



所以若小安考慮到之後可能有宿舍床位之可能，
其可於交付訂金時，與房東另行書面約定，在簽
訂租約前有釋出的宿舍時或特定日期前有取消簽
訂租約之權利，房東需將租金返還之特約條款，
則可避免如本案例中定金遭沒收的結果。



簽訂「生活公約」的效力?

• 生活公約是房東為了約束房客彼此間對共享公共空間的維
護，如需維持客廳、浴室、廚房的整潔，不得飼養寵物、
帶異性過夜等等，尤其是分租套房或雅房房東常會提出簽
訂生活公約的要求，違反時甚至有違約金的約定。

• 生活公約具有法律效力

民法§153「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，無論其為明示或
默示，契約即為成立。」

民法§250「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
違約金。」



但是若是在簽訂租約後，房東才提出要另
行簽訂「生活公約」之要求，房客有權拒
絕簽訂，此也是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然之
理。



水電費之約定合理嗎？

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第6點針對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約定有所規範

• 電費規定不得超過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定當月用
電量最高級距之每度金額，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
計算方式，除用電級距係採累進收費外，尚有夏月及
非夏月電價之差異，且所稱夏月期間為每年六月一日
至九月三十日，夏月以外期間為非夏月，為保障承租
人權益，承租人負擔者，例示其夏月及非夏月每度電
費金額及其計收之上限規定

https://hengyee-my.sharepoint.com/personal/lawrence_hengyee_onmicrosoft_com/Documents/公益服務/崔媽媽基金會/32-(109-08-14)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.pdf
https://hengyee-my.sharepoint.com/personal/lawrence_hengyee_onmicrosoft_com/Documents/公益服務/崔媽媽基金會/32-(109-08-14)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.pdf
https://hengyee-my.sharepoint.com/personal/lawrence_hengyee_onmicrosoft_com/Documents/公益服務/崔媽媽基金會/32-(109-08-14)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.pdf
https://hengyee-my.sharepoint.com/personal/lawrence_hengyee_onmicrosoft_com/Documents/公益服務/崔媽媽基金會/32-(109-08-14)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.pdf




房屋漏水誰要修？

• 民法§423

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，交

付承租人，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，保持其合

於約定使用、收益之狀態。

• 民法§429

租賃物之修繕，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，

由出租人負擔。出租人為保存租賃物所為之必

要行為，承租人不得拒絕。



•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§8

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居住使用之租賃住宅，交付承
租人，並應於租賃期間保持其合於居住使用之狀態。
出租人應於簽訂租賃契約前，向承租人說明由出租人
負責修繕項目及範圍，並提供有修繕必要時之聯絡方
式。
前項由出租人負責修繕者，如出租人未於承租人所定
適當期限內修繕，承租人得自行修繕並請求出租人償
還其費用或於約定之租金中扣除。
出租人為修繕租賃住宅所為之必要行為，承租人不得
拒絕。



• 案例

小安在職場上打滾多年，好不容易存了一筆積蓄，然仍不足
支付理想中房子的同期款，只得繼續無殼蝸牛身分，但因原
租屋處空間太小，故打算另尋他處，他找到一３０年屋齡但
裝潢雅致之舊公寓而改租該處，怎知颱風過後，天花板及靠
窗之牆壁有雨水滲入之情形，小安趕忙撥打房東電話要求處
理，然房東卻推託雙方所簽的屋賃契約沒有約定房東有修繕
義務，屋子久了漏水難免，請小安自行處理，房東說的是對
的嗎？



• 分析

依照上述民法及租賃專法的規定，縱使小安跟房東於租
賃契約中未明文約定誰負有修繕義務，原則上出租人就
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有修繕義務，若房東要求將特定項
目(例如廚房或衛浴設備、電器)等由房客自行負擔修繕
之責，則必須在契約中明訂承租人負責修繕項目及範圍
否則不能藉口不為修繕。

在本案例中，若定一個月以上催告後房東仍不修繕，小
安可自行修繕後再向房東求償或主張從租金中扣除修繕
費用，或是終止租約，且若修繕期間導致房客無法居住
使用，尚可向房東主張扣除該期間之租金。



房客可以簡訊、電子郵件、存證行函等方式通知
房東修繕，並以拍照或錄影方式存證現場狀況，
若房東經催告後仍不修繕，而房客先行修繕時，
需留下估價單及收據等資料，且修繕金額應符合
市場行情，否則金額過高容易有爭議產生。



違建可以承租嗎？

• 違建定義：未經主管建築機關審查許可並發給建

築、及使用執照，而擅自建造即使用之建物。

• 違章建築可作為出租之標的



• 租屋時常見的違建類型

「頂樓加蓋」：屋頂平台之屋頂突出物如樓
梯間公共設施使用部份，凡在頂樓建築面積1 
/ 8之法定範圍內均屬合法建物，只要超過此
範圍即違法。可到地政事務所申請一份建物
或附屬建物測量成果圖，按圖查對，凡圖上
所無之建物，即屬違建。

「陽台外推」：陽台為直上方有遮蓋物的平
臺，若拆除陽台空間的外牆使室外空間變成
室內空間使用，可能為陽台外推。



• 承租違建有風險

• (一)既屬違建就是違法，不論是新違建，或是被列管緩
拆的舊違建與既存違建，都有隨時被舉報拆除的風險，
其中，被認定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的違建，更是即報即
拆的高危險群。

• (二)大樓、公寓頂樓平台屬於全體住戶所有，頂樓違建
不論新舊，只要是其他住戶不同意讓原使用者繼續使用，
即可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訴請排除侵害，要求拆違建。





• 房客權益難以確保

若遇到承租之房屋因違建原因而遭拆除，
雖可向房東主張終止租約，並請求民事損
害賠償，如找新房子的搬遷 費用、裝設網路之
費用等等，然此耗費許多時間精力，且違建若有
變動主結構，會有安全上之疑慮，故建議同學盡
量不要承租有違建疑慮的房子。



房東要賣房子我就必須搬嗎?

• 民法§425
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，承租人占有中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，其
租賃契約，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。前項規定，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
賃契約，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，不適用之。

• 原則：新屋主與房客間繼續維持租賃關係，僅出租人變更為新屋主，其
餘租賃條件，如租金、租賃期間及其他權利義務則皆依照原租約內容

• 例外1.租賃期間超過五年之不動產租賃契約，且未經公證
2.不定期租約



• 房客有權繼續居住於租屋處，新的房屋所有權人(新
房東)不得要求房客搬離，但因為有了法律的買賣不
破租賃限制，房東要出賣房子較不容易，故常會要求
終止先終止租約請房客搬離，若遇此情形除堅持繼續
維持租賃關係外，亦可考慮與房東協商由其負擔違約
賠償後，再終止租約另行尋找租屋處。



房東可以擅自進入我的房間嗎?

• 原則上房客於租賃期間內就租賃物享有完整的管理使用權限，
房東在未經房客同意的情況下，不得擅自進入房客的房間，
但因租賃物之不同又可區分以下情形：

• 雅房與分租套房
因雅房與分租套房情形，房客所承租的是特定的臥室，故房
東不能隨意進出臥室較無疑問，然屬於公共空間的客廳、廚
房、陽台等，房東進入較難說是違法的。

• 獨立套房或整層公寓
則房東在未經房客同意下，不得任意進入。



• 若遇到房東擅自進入租屋處怎麼辦?

除先向房東抗議反應其行為已侵害到房客之使
用權及隱私權外，若房東仍屢勸不聽，則可以
自行換鎖或加裝安全鎖扣，惟在租約到期時應
返還原狀(即將原鎖頭裝回)，另尚可提起侵入住
宅之刑事告訴，及以居住安寧權隱私權受侵害
為由，主張民事之損害賠償。



租金遲繳，房東可以斷水斷電或換鎖嗎？
•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§10

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，且承租人
不得要求任何賠償：
一、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，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。
二、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，達二個月之租額，經催告仍拒繳。
三、承租人未經出租人書面同意，將租賃住宅轉租於他人。
四、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。
五、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。

出租人依前項規定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，應依下列規定期限，檢附相關
事證，以書面通知承租人：
一、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終止者，於終止前三十日。
二、依前項第四款規定終止者，於終止前三個月。



• 所以縱使房客有遲交租金的情形，亦須達兩個月以上，且經房東催
告後，房客仍不繳交時方可終止租約，且須經由法院經遷讓房屋之
強制執行程序方為適法。

• 故若房東以遲繳租金之理由，擅自斷水斷電或換鎖導致房客無法進
入屋內居住使用，房東上可能觸犯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，另外情
形是若水電費用租約約定由房客自行負擔繳交，而非由房東負擔，
則房東無繳交水電費義務，若房客因遲未繳交水電費遭台水或台電
公司停止供水供電則與房東無關。(刑法304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
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九千
元以下罰金。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)



想換地方住，房客可以提前終止租約嗎？

入住後才注意到租屋處附近人人口組成複雜、交
通不夠方便或房子隔音不佳等等，是否可以要求
房東提前終止租約般走呢？



•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§11

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形之一，致難以繼續居住者，承租人得提前
終止租賃契約，且出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：
一、因疾病、意外產生有長期療養之需要。
二、租賃住宅未合於居住使用，並有修繕之必要，經承租人

定相當期限催告，而不於期限內修繕。
三、因不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，致租賃住宅之一部滅失，

且其存餘部分難以繼續居住。
四、因第三人就租賃住宅主張其權利，致承租人不能為約定之居

住使用。

承租人死亡，繼承人得主張終止租賃契約。
承租人依第一項各款或其繼承人依前項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，應
於終止前三十日，檢附相關事證，以書面通知出租人。



• 民法§424
租賃物為房屋或其他供居住之處所者，如有瑕疵，危
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時，承租人雖於訂
約時已知其瑕疵，或已拋棄其終止契約之權利，仍得
終止契約。

• 所以若僅是因人口組成複雜、交通不夠方便或房子隔
音不佳等因素，與法律明定可終止租約之情形不同，
承租人無法主張終止租約，故若同學們欲保留無條件
提前終止租約的權利，需於租約中記載於契約屆滿前
得提前終止租約之條文，則較有選擇之空間。



• 案例

擔任工程師的大凱因公司業績蒸蒸日上，獲得
不少額外獎金，然常常超時加班的大凱只希望
下班後能有充分的休息時間，故搬至高樓層的
新大樓租屋，沒想到外表富麗堂皇的新大樓隔
音不如所願，常在夜深人靜時聽到電視聲音、
小孩吵鬧哭叫聲、小狗汪汪聲、還有夜半歌聲，
導致以聽力絕對音感自豪的大凱無法好好入眠，
故向房東提出終止租約的請求。



• 分析：

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6條規定，住戶發生喧囂時，管理委
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理，經制止而不遵從者，得報請直轄
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處理；另社會秩序維護法第33條、第72條第
3款及噪音管制法第6條規定，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，妨害公眾
安寧者，得報請警察機關依有關法規處理。

於行政措施上，可由警察機關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2條第3款
「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，妨害公眾安寧者」之規定，處新臺幣
六千元以下罰鍰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，依公寓大廈管
理條例第47條第2款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，
並得令其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得連續處罰。



• 在民事上受噪音侵害的住戶得依民法第767條、第793條規定，
請求除去、禁止住戶發生噪音。對於已造成損害的部分，受
侵害的住戶得依民法第184條、第195條等規定，請求侵權行
為損害賠償。至於賠償範圍，除財產上損害賠償外（如請假
看病的醫藥費、請假被扣的薪水等），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即
一般所稱之精神賠償，亦得一併請求。

• 然噪音的認定參考的標準為「噪音管制法」授權訂立的「噪
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」的標準，然若未超過標準但客觀上
仍有超過一般人可以容忍之範圍的情形則可以個案認定，惟
舉證並不容易。



• 但回過頭來看本案例情形，是樓上、隔壁等住戶製
造噪音，致房客無法安睡，此並非租賃物本身瑕疵
不屬於承租人得終止租賃契約的法定事由。因租賃
住宅本身並無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
之瑕疵，故大凱無法向房東主張提前終止租約。



租屋糾紛自保SOP

以拍照、錄音、留存LINE對話紀錄、簡訊、電子郵件

等方式存證

若房東經反應仍置之不理，則寄發存證信函以證明有通

知房東之事實

向各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或

向各地區公所、鄉鎮公所調委解員會申請調解或

向各地方政府地政局/地政處申請不動產糾紛調處

聲請支付命令或提起民事訴訟



崔媽媽基金會有更多的租屋資訊及資源





• 服務電話：(02)2365-8140 傳真號碼：(02)2368-3073

• 服務時間：每周一～周五 ( 上午9:00～12:00；下午1:00～5:00 )

• 服務地址：106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41號12樓


